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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82    证券简称：南钢股份    编号：临 2020—086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开展供应链业务并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对象：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钢股份”或“公司”）

控股子公司江苏金贸钢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钢宝股份”）开展

的供应链业务所涉及的下游需求客户（以下简称“客户”）。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钢宝股份为其开展的供应链

业务所涉及的下游需求客户提供单个客户最高不超过 2,000 万元（人民币，下同）、

总额度不超过 1 亿元的担保（包括池保证金、仓单回购）。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

公司及钢宝股份均未为上述客户提供担保（不含本次担保）。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公司无逾期担保的情形。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公司控股子公司钢宝股份于2020年7月3日获得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浙商银行”）出具的批复，同意给予钢宝股份平台管控额度 1 亿元，额

度有效期一年，专项用于以钢宝股份为核心企业开展分销通业务。 

为了拓展市场、提高销售规模及帮助中小微下游需求客户拓宽融资渠道，钢

宝股份开展供应链业务，并为单个客户提供最高不超过 2,000 万元、总额度不超

过 1 亿元的担保（包括池保证金、仓单回购）。 

该业务模式如下：浙商银行根据钢宝股份推荐，在平台管控总额度内给予单

个客户最高不超过 2,000 万元的授信额度，在钢宝股份收到客户保证金（代采钢

材金额的 15%-20%）后，按代采钢材金额 80%对客户进行放款，并受托定向支

付给钢宝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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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宝股份为客户采购钢材后，直接发运至钢宝股份指定的监管仓库，并生成

出质人为客户、质权人为浙商银行的数字仓单。客户在约定的期限内向浙商银行

分批还款、分批解押提货。在上述业务项下，钢宝股份为客户履约能力提供担保，

具体如下： 

1、池保证金 

钢宝股份以客户借款余额 5%作为保证金（不足 100 万元的，按照 100 万元

计算）。如客户发生违约，浙商银行可直接扣划该部分保证金用于清偿。 

2、仓单回购 

钢宝股份负责盯市。若品种指数较合同签订当日的跌幅达到 5%（含本数，

下同），则触发预警线，钢宝股份须在触发预警线当天，通知下游需求客户在当

日或下一个工作日内补充保证金以弥补触发预警线当日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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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年度纳税销售总额不低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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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客户履约能力提供担保，是为了其拓展市场、提高销售规模需要。此项担保，

钢宝股份拟采取资质准入、预交保证金、物联网监管、区块链存证及逐日盯市等

风险防范措施，且担保总额度在其承受范围之内，担保风险整体可控。 

董事会同意钢宝股份开展供应链业务，并为单个客户提供最高不超过 2,000

万元、总额度不超过 1 亿元的担保（包括池保证金、仓单回购）；自公司董事会

审议批准该议案起 12 个月有效期内滚动使用。 

独立董事陈传明、应文禄、王翠敏对该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金贸钢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为了拓展市场、

提高销售规模，开展供应链业务，并为涉及的下游需求客户履约能力提供担保。

其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了相应的程序，不存

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及钢宝股份自身利益的行为。 

2、此项担保江苏金贸钢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拟采取资质准入、预交保

证金、物联网监管、区块链存证及逐日盯市等风险防范措施，公司及钢宝股份能

有效地控制和防范担保风险。 

我们同意江苏金贸钢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开展供应链业务并提供担保

事项所作的安排。”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 306,969.13 万元，公

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 254,609.30 万元，分别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 18.30%、15.18%。 

公司无逾期担保的情形。 

特此公告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六日 


